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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跨國企業實體（附註 2）在評税基期內有以下情況，須填妥本補充表格，並連同其利得税報税表一併提交：

該實體在香港收取指明外地收入（附註 7 ）；或

(a)
(b)

指明外地收入（附註 3）累算歸於該實體；

「跨國企業集團」指任何包括至少一個並非位於或設於最終母實體所屬管轄區的實體或常設機構的集團。「跨國
企業實體」是某跨國企業集團或其中的實體，或代表該集團或其中的實體行事的人。

2.

「指明外地收入」指在香港以外地區產生或得自香港以外地區的任何利息、股息、處置收益（附註 14）或知識產
權收入（附註 13），但不包括累算歸於：

3.

其應評税利潤按除《税務條例》（第 112 章）第 14A(1) 條以外的寬減條文（第 19CA 條所界定者）指明的税

率而予以徵税的實體的利息、股息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b)
受規管財務實體（附註 4 ）的利息、股息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a)

其應評税利潤根據《税務條例》第 20AC、20ACA、20AN 或 20AO 條獲豁免徵税的實體的利息、股息或非知

識產權處置收益；

(c)

其豁免款項根據《税務條例》第 23B(4AA) 條可從賺取或應累算的有關款項中撇除的船舶擁有人的利息、股息

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或

(d)

附註 47(c) 或 (d) 所述有關外地收入的情形發生。(c)

附註及說明 – 補充表格(S19)

如屬以下情況，指明外地收入須視作其在香港收取 （附註 7 ）的課税年度評税基期內，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

及不是由出售資本資產產生的收入：

《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 第 2(1) 條所界定的認可機構；或(b)

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 獲授權的保險人（該條例第 2(1) 條所界定者）、勞合社或獲認可的承保人

組織；

(a)

「受規管財務實體」指：4.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 第 V 部獲發牌經營該條例附表 5 第 1 部所界定的任何受規管活動的實

體。

(c)

6.

而又是得自或附帶於：

就上述 (a) 項的實體而言 — 該實體作為受規管財務實體的業務；(i)

就上述 (b) 及 (c) 項的實體而言 — 產生該等獲寬減或豁免的應評税利潤的活動；(ii)

就上述 (d) 項的實體而言 — 產生該等豁免款項的活動；(iii)

在下列情況，某筆指明外地收入須視作在香港收取： 7.

《税務條例》第 15、15D 及 15F 條不適用於該收入；及(b)
該收入由在香港經營某行業、專業或業務的跨國企業實體收取；(a)

該筆款項被用於購買動產（如設備、原材料等），而該動產被帶進香港。 (c)

該筆款項被用於償付就在香港經營行業、專業或業務而招致的任何債項；或(b)
該筆款項是匯入、傳送或帶進香港的；(a)

8. 評税基期須與利得税報税表上所填報的期間相同。

跨國企業實體不符合《税務條例》第 15K、15L、15M 及 15OA 條所訂明的例外情況，即經濟實質要求（如

該收入為利息、股息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附註 16 ））、關聯要求（如該收入為合資格一般知識產權收入
或合資格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持股要求（如該收入為股息或股權權益處置收益 （附註 16 ））及集團內部轉

讓寬免（如該收入為處置收益）。

(c)

就上述 (e) 項的實體而言 — 該實體作為買賣商的業務。(iv)

買賣商（附註 5 ） 的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e)

「買賣商」指任何在其通常業務運作時出售或要約出售財產的實體。「財產」指動產或不動產。5.

當指明外地收入按照適用的會計原則於某跨國企業實體的賬目內確認為收入時，該指明外地收入即被視為累算歸
於該實體。 

9.

「香港居民人士」指根據《税務條例》第 50AAC(1) 條屬香港税務居民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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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息收入包括源自銀行存款、借出款項或持有債務票據而取得的利息。 12.

按照以下情況斷定非香港居民人士是否在香港設有常設機構：

就無安排地區的居民而言，須按照《税務條例》附表 17G 第 3 部斷定。(b)

就已與香港訂立雙重課税安排（“安排”）而該安排已生效的地區（“有安排地區”）的税務居民而言，須按照有關
安排下的有關條款斷定；或

(a)

「知識產權收入」指得自《税務條例》第 15H(1) 條所訂明的知識產權的收入。該收入是得自展示或使用該知識產
權、或展示或使用該知識產權的權利（不論在香港或在香港以外地方），或傳授或承諾傳授與使用該知識產權有直接
或間接關連的知識 （不論在香港或在香港以外地方）。「合資格知識產權」指 (a) 根據《專利條例》（第 514 章）
或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法律批予的專利；(b) 根據第 514 章或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法律提出的專利申請；或 (c) 根據
《版權條例》（第 528 章）或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法律存在於軟件中的版權。一般來說，「合資格知識產權」只涵
蓋專利和其他在功能上等同專利的知識產權，惟該等知識產權須受法律保障，並通過類似的審批和註冊程序（例如受
版權保護的軟件）。與營銷相關的知識產權（例如商標和版權），屬不合資格知識產權。該納税人須填報兩類知識產
權收入各自的總額。

13.

「處置收益」指知識產權處置收益（附註 15 ）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附註 16）。第 2.2.4 項填報的處置收益款額
應為應用《税務條例》第 15OA(3) 條所訂明的集團內部轉讓寬免 （附註 45）前，得自出售財產的收益或利潤款額。

14.

「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指在 2024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得自知識產權的出售的收益或利潤。15.

16. 「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指得自財產的出售的收益或利潤，但不包括知識產權處置收益。只有在下列日期或之後取
得的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才包括在指明外地收入涵蓋的範圍內：

其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 2024 年 1 月 1 日

股權權益處置收益（即得自某實體的股權權益（合夥權益除外）的出售的收益或利潤） — 2023 年 1 月 1 日

(b)
(a)

本表格中所指的事先裁定是局長根據《税務條例》第 88A 條裁定，接納該納税人在指定期間內的外地利息、股息

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在指明情況及安排下符合經濟實質要求。局長就符合經濟實質要求的意見是在有關修訂條例
施行前推行的過渡措施。評税基期須包含在該裁定或意見適用的指定期間內。

17.

「純股權持有實體」指 (a) 僅持有其他實體中的股權權益，及 (b) 僅賺取股息、股權權益處置收益及取得、持有或

出售股權權益所附帶的收入的實體。純股權持有實體須遵從以下條例之下每項適用的註冊及存檔規定：

18.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2 章）；(a)

《有限責任合夥條例》（第 37 章）；(b)

《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 章）；(c)

《公司條例》（第 622 章）。(d)

「指明經濟活動」指：19.

就屬純股權持有實體 （附註 18）的跨國企業實體而言，持有和管理該實體在其他實體中的股權參與；或

(b) 就不屬純股權持有實體的跨國企業實體而言，就該實體取得、持有或處置的任何資產而作出所需的策略決定；
及就上述資產管理及承擔主要風險。

(a)

若指明經濟活動是由該納税人的員工在香港進行，需在標題項「該納税人」下就第 3.4(e) 至 (g) 項的適當空格內加
上「」號，以提供為其進行有關活動的員工的資料及為進行有關活動而招致的營運開支總款額。營運開支款額須
包括與有關活動相關的員工薪酬。 

20.

若指明經濟活動是納税人安排透過外判實體在香港進行，需在標題項「外判實體」下就第 3.4(e) 至 (g) 項的適當空
格內加上「」號，以提供： 

21.

就外判實體只為該納税人進行指明經濟活動的外判安排 — 外判實體為該納税人在香港進行指明經濟活動而聘

用的員工的資料及支付予外判實體的酬金﹝或外判實體招致的營運開支﹞總款額。 
(a)

(b) 就外判實體為該納税人及其所屬跨國企業集團的其他跨國企業實體進行指明經濟活動的外判安排 — 外判實體

為該納税人及該等其他跨國企業實體在香港進行指明經濟活動而聘用的員工的資料及支付予外判實體的酬金
﹝或外判實體招致的總營運開支﹞總款額。

若指明經濟活動部分是由納税人自身進行，部分則由外判實體進行，需在兩標題項「該納税人」和「外判實體」下
就第 3.4(e) 至 (g) 項的適當空格內加上「」號。為進行指明經濟活動而招致的營運開支款額應包括有關員工的薪
酬總額及支付予外判實體的酬金（或外判實體招致的營運開支）總款額。在兩標題項「該納税人」和「外判實體」
下提供的員工數目及營運開支不得重複計算。 

22.

若納税人擬根據經濟實質要求就本課税年度新類別的指明外地收入申請豁免徵税，但納税人取得的裁定或意見沒
有涵蓋該類別的收入，則該裁定或意見中指明的情況會被視為無效。故此，你需在第 3.3(c) 項「否」的空格加上
「」號，並就所有外地利息、股息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的經濟實質要求，填報第 3.4 項所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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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外判實體以標題項「外判實體」下第 3.4(e) 項所述的員工總人數及第 3.4(g) 項所述的營運開支款額為其進行指明
經濟活動的跨國企業實體的總數目。就附註 21(a) 所述的外判安排，填報的數目應為「1」（即該納税人）。就附註 
21(b) 所述的外判安排，實體數目應包括該納税人及該等其他跨國企業實體。 

23.

24.

25.

26.

27.

「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的例外部分」是《税務條例》第 15I 條不具效力以使其須課利得税的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
（附註 25）。其須按照以下公式確定：  
例外部分 = 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 × 適用於該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的研發分數

「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指：

合資格一般知識產權收入 （附註 26 )；或(a)
(b) 合資格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附註 27 )。

「合資格一般知識產權收入」指就以下事項而得自合資格知識產權 （附註 13）的收入 — 

（不論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展示或使用該知識產權，或（不論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展示或使用該知
識產權的權利；或

(a)

(b) 傳授或承諾傳授下述知識：與（不論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使用該知識產權有直接或間接關連的知識。

「合資格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指得自合資格知識產權（附註 13）的出售的收益或利潤。

28. 「合資格知識產權」的定義見附註 13 。合資格知識產權的數目可以涵蓋相同發明或類似技術內容的專利組別或專
利集合點算。該納税人須就第 4.3 項涵蓋的每一項合資格知識產權，填報第 4.4 及 4.5 項。你可在本表格提交最多

20 項合資格知識產權的詳情。假如合資格知識產權的數目超過 20 項，請以同一格式另紙提交其餘合資格知識產權
的詳情。請在附頁註明你的檔案號碼、有關課税年度及加上備註「補充資料」，並在該附頁的末端簽署。

如有關合資格知識產權是已註冊的專利，日期應為該專利的註冊日期。如有關合資格知識產權是專利申請，日期應
為該納税人向香港的知識產權署或外地的同等機構提交專利註冊申請的日期。如有關合資格知識產權是存在於軟件
中的版權，請在第 4.4(c) 項填報「99/99/9999」。

29.

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25 課税年度評税基期的最後一日期間，如跨國企業實體有合資格一般知識產權收入累

算歸於它，但它沒有足夠紀錄以追查有關合資格知識產權的研發開支，它可採用《税務條例》附表 17FC 第 10 條
訂明的過渡安排以確定研發分數 （附註 34 ）。即是在計算研發分數時，公式中的合資格研發開支（附註 32）和

不合資格開支 （附註 33 ）分別為該實體在合資格一般知識產權收入累算歸於它的本課税年度評税基期的最後一日

結束的 3 年期間，就其任何知識產權招致的合資格研發開支和不合資格開支。

30.

31. 附註 30 所述的過渡安排亦適用於在 2024 年 1 月 1 日 至 2025/26 課税年度評税基期的最後一日期間內，累算歸於

某跨國企業實體的合資格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合資格研發開支」（“QE”）指該納税人就與標的知識產權有關連的研發活動招致的開支，而該等研發活動：32.

是由該納税人進行的；(a)

是由不相聯人士代表該納税人進行的；或(b)

是由該納税人的相聯人士（屬香港居民人士者）在香港代表該納税人進行的。(c)

「合資格研發開支」不包括利息支付；為任何土地或建築物而作的支付，或為任何改建、增建或擴建任何建築物而
作的支付；及標的知識產權的收購成本。有關詳情，可參閱《税務條例》附表 17FC 第 5 條。

「不合資格開支」（“NE”）包括以下開支：33.

該納税人就與標的知識產權有關連的研發活動（附註 32）招致的開支，而該等研發活動：(b)

標的知識產權的收購成本；(a)

(ii)

是由該納税人的相聯人士（屬非香港居民人士者）代表該納税人進行的；或(i)

「不合資格開支」不包括利息支付；及為任何土地或建築物而作的支付，或為任何改建、增建或擴建任何建築物而
作的支付。有關詳情，可參閱《税務條例》附表 17FC 第 6 條。

是由該納税人的相聯人士（屬香港居民人士者）在香港以外地方代表該納税人進行的。

研發活動是 - 

為拓展知識而進行的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方面的活動；(a)

為任何可行性研究或就任何市場、工商或管理事務的研究而進行的系統性、調查性或實驗性的活動；(b)

在有機會取得新的科學或技術上的知識及理解的情況下進行的原創性及經規劃的調查；或(c)

在任何新的(或經相當程度的改進的)物料、裝置、產品、程序、系統或服務的商業生產或運用前，將研究所得
或其他知識，應用於為生產或引進該等物料、裝置、產品、程序、系統或服務而作的方案或設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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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標的出售作出之時，出售方及取得方是彼此相聯的 （附註 37 ），則標的出售屬集團內部轉讓。36.

它們當中其中一個，對另一個享有相聯權益（附註 38 )；或

(b)

(a)

如符合以下情況，則兩個實體是彼此相聯的 — 37.

第三個實體對該兩個實體享有相聯權益。

甲方享有乙方中的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的至少 75%，或享有關於乙方的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的至少 75%；或

(b)

(a)

如符合以下情況，則某實體（甲方）對另一實體（乙方）享有相聯權益 — 38.

甲方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乙方中的表決權的至少 75%，或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關於乙方的表決權的至少 75%，
或直接或間接有權控制乙方中的表決權（或關於乙方的表決權）的至少 75% 的行使。

該納税人是香港居民人士（就公司而言，是指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公司，或（如在香港境外成立為法團）為通
常在香港加以管理或控制的公司），或是在香港設有常設機構的非香港居民人士；及

(a)

在以下情況，持股要求免税安排適用於外地股息及股權權益處置收益（即有關收入可繼續獲豁免徵税）：39.

在符合《税務條例》第 15N 條訂明的反濫用規則（即切換規則、反混合錯配規則及主要目的規則）的情況下，持股
要求免税安排方具效用。

該納税人在緊接有關股息或處置收益累算歸於它之前的不少於 12 個月的期間，持續持有有關獲投資實體不少

於 5% 的股權權益。

(b)

「基礎利潤」就某標的獲投資實體（附註 43 ）派發的股息而言，指該實體用以支付該股息的利潤。41.

如某款額在香港以外地區須被徵收性質上與《税務條例》下的利得税大致相同的税項，而該税項適用税率或最高的
適用税率等同或高於 15%，該款額即屬在香港以外地區須被徵收合資格類似税項。

40.

有關下游收入可包括得自標的獲投資實體以下 4 個層級的直接或間接獲投資實體的基礎股息和下游利潤。

如該下游利潤全部或部分由股息組成 — 該等股息。(c)

是透過以下實體而得自該標的獲投資實體的間接獲投資實體的利潤的：該標的獲投資實體的另一獲投資實
體，

(ii)

是從該標的獲投資實體的直接獲投資實體的利潤支付的；或(i)

如該基礎股息 — (b)
該基礎股息；(a)

「有關下游收入」就某標的獲投資實體（其基礎利潤全部或部分由股息（基礎股息）組成者）而言，指：42.

該等利潤（下游利潤）；或

「標的獲投資實體」就收取股息的跨國企業實體而言，指派發該股息的實體。43.

一般税率指獲投資實體就本課税年度派發外地股息予該納税人的相關收入或利潤在其所處的管轄區須課繳所得税的
最高税率。但如相關收入或利潤根據特殊税法以低於主法例訂明的税率徵税，而該較低的税率並非為鼓勵實質經營
活動的税務優惠，則一般税率為該特殊法例中規定的最高税率。

44.

若集團內部轉讓寬免適用，《税務條例》第 15OA(3) 條訂明，出售方須視作已以一代價出售標的財產，其款額會

確保沒有任何收益或虧損會累算歸於出售方。有關集團內部轉讓寬免適用的情況，可參閱附註 35。

45.

發生附註 47(c) 所述有關外地知識產權收入的情況；或

符合附註 6 所列的條件；

(b)

(a)

指明外地收入在下列情況下須就本課税年度課徵利得税：46.

(c) 發生附註 47(d) 所述有關處置收益的情況。

34.

QE × 130% 
QE + NE

合資格知識產權的「研發分數」須按照以下公式確定，上限為 100%：

如符合以下情況，則集團內部轉讓寬免適用於處置收益：35.

某跨國企業實體（出售方）在香港收取的指明外地收入，屬處置收益；(a)

該筆收益得自某項屬集團內部轉讓（附註 36）的出售（標的出售）；(b)

標的出售所關乎的財產（標的財產）由某實體（取得方）取得；及(c)

在標的出售作出之時，出售方及取得方兩者均須被徵收利得税。(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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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納税人在評税基期內在香港收取得自知識產權﹝合資格或非合資格﹞的外地知識產權收入或知識產權處置收
益；

(b)

該納税人在評税基期內在香港收取外地利息、股息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而它未有取得有關經濟實質要求的
事先裁定或局長意見，或所取得的事先裁定或局長意見不適用於所收取的收入的累算年度；

(a)
如該納税人符合下列情況，須填報附表 A：47.

就某項專利申請的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的例外部分在以前的課税年度根據《税務條例》第 15L 條訂明的例外情

況獲豁免利得税，但該項專利申請在評税基期內被撤回、放棄或拒絶；或

(c)

你須將已填妥的表格匯出為 XML 檔案，經香港政府一站通的「税務易」上傳該 XML 檔案，並作電子提交。如你不

選擇以電子方式或半電子方式提交利得税報税表，你須列印及簽妥由「税務易」匯出的文本核對表（包含上傳的 
XML 檔案詳情及二維碼），並將它連同利得税報税表一併提交，才完成整個提交程序。本補充表格的核對表必須

由簽署報税表的同一人士簽署。

48.

該納税人在之前的課税年度收取得自出售財產（標的出售）予某相聯實體（取得方）的處置收益，根據《税務
條例》第 15OA(3) 條訂明的集團內部轉讓寛免無須課徵利得税，但在評税基期內發生任何下述有關處置收益

的事件：

(d)

在標的出售之後 2 年內，該納税人及取得方不再是彼此相聯的。

在標的出售之後 2 年內，該納税人或取得方已不再根據《税務條例》而須被徵收利得税；或(i)

(ii)

該納税人只需在附表 A 填報上述 (a) 至 (d) 項所涉及的指明外地收入的資料。得自不同知識產權的外地知識產權收
入及知識產權處置收益需分行列出。你可在本表格提交最多 20 行的資料。假如須提交的資料超過 20 行，請以同
一格式另紙提交其餘資料。請在附頁註明你的檔案號碼、有關課税年度及加上備註「補充資料」，並在該附頁的末
端簽署。

49. 「在香港收取」的定義見附註 7。就處置收益，填報的款額應為從出售財產所得的變現收益或利潤並在香港收取的
總款額。就其他指明外地收入，填報的款額應為該項收入在香港收取的總款額。就附註 47(c) 所述情况，應填報有

關專利申請在之前的課税年度屬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的例外部分而獲豁免利得税的款額。

50. 就每一類指明外地收入，你須就累算該收入的每一個課税年度填報詳情。例如：若納税人在評税基期內在香港收取
於前兩個課税年度累算歸予它的外地利息，而該利息須在收取的年度課徵利得税；它須就有累算利息收入的前兩個
課税年度，分兩行填報所需資料。

51. 此欄填報的款額為在香港收取的指明外地收入，因符合經濟實質要求（如該收入為利息、股息及非知識產權處置收
益）、關聯要求（如該收入為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持股要求（如該收入為股息及股權權益處置收益）及 / 或集
團內部轉讓寬免（如該收入為處置收益）的條件，而無須課徵利得税的款額。就得自研發分數少於 100% 的合資
格知識產權的外地知識產權收入或知識產權處置收益而言，非應課税款額為有關收入在香港收取的款額乘以研發分
數而算出的款額。

52. 如某項指明外地收入沒有應課税款額，則無需就該項收入填報第 (E) 至 (K) 欄的所需資料（即歸因於應課税款額的

利潤或虧損及雙重徵税抵免或扣除）。

53. 歸因於應課税款額的利潤或虧損是指明外地收入在扣除為產生該收入而招致的支出及開支、及已納入結餘課税或免
税額計算的純利或虧損款額。在填報第 (E) 及 (F) 欄時，關乎某一類指明外地收入的虧損額不得用以抵銷關乎另一類

指明外地收入的利潤。

若有關收入屬處置收益（標的處置收益），而該處置收益是該納税人得自出售從某相聯實體（出售方）在集團內部
轉讓安排中購入的財產，並且《税務條例》第 15OA(3) 條所訂明的集團內部轉讓寬免（附註 45）適用於出售方的

處置收益（集團內部處置收益），則以下項目須視作該納税人招致，或對該納税人作出 / 是給予該納税人的：

就集團內部處置收益經指示對出售方作出的結餘課税或給予出售方的結餘免税額，而若非因為《税務條例》
第 15OA(3) 條的實施，該項結餘課税或結餘免税額便可在計算出售方的應評税利潤或虧損的款額時獲計算在

內，該項結餘課税或結餘免税額須視作是經指示對該納税人作出的或是給予該納税人的，並須視作是關乎標
的處置收益的。

出售方在產生集團內部處置收益的過程中招致的支出或開支，而若非因為《税務條例》第 15OA(3) 條的實施，

可於利得税下扣除，則該項支出或開支須視作由該納税人在產生標的處置收益的過程中所招致的；

(b)

(a)

如符合以下情況，則須填報此部分：54.

有關收入屬處置收益，而該處置收益是該納税人得自出售從某相聯實體（出售方）在《税務條例》第 15OA 條

適用的集團內部轉讓安排中購入的財產，而出售方已在香港以外地區就其處置收益繳付税款，該税款若非因為
《税務條例》第 15OA(3) 條的實施，便會容許用作抵免出售方在香港須就其處置收益而繳付的税款。

該納税人有歸因於指明外地收入應課税款額的利潤，並就該利潤已繳付外地税項；或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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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該納税人是香港居民人士，並擬根據有關安排就其在第 (G) 欄填報的外地税款申索雙邊税收抵免（即在有安排地

區繳付的税款），它應在第 (H) 欄填報該税收抵免款額。

56.

如該納税人是香港居民人士，並擬就其在第 (G) 欄填報的外地税款申索單邊税收抵免（即在無安排地區繳付的税

款），它應在第 (J) 欄填報該税收抵免款額。
58.

如該納税人是香港居民人士，並擬就其在第 (G) 欄填報的外地税款申索單邊税收抵免（即在有安排地區就基礎利潤

或收入繳付的税款，但有關安排不容許就該等利潤或收入作税收抵免），它應在第 (I) 欄填報該税收抵免款額。

57.

第 (G) 欄需填報就指明外地收入的應課税款項，而繳付的外地税項的款額。如有關收入是該納税人收取的股息，第 
(G) 欄填報款額為就該股息繳付的外地税款及就歸因於該股息的基礎利潤或收入所繳付的外地税項的款額總和。有

關外地税款最多可計算至該納税人持有股權的 5 個層級的串連實體所繳付的外地税款，條件是該納税人須在獲投

資實體派發股息時，擁有該實體中的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的至少 10% ，或擁有關於該獲投資實體的直接或間接實

益權益的至少 10%；或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該獲投資實體中的表決權的至少 10% ，或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關於該

獲投資實體的表決權的至少 10%，或直接或間接有權控制任何上述表決權的行使。

55.

如該納税人是非香港居民人士，未能就第 (G) 欄填報的已繳税款扣減税收抵免，並擬就該外地税款申索扣除，它應

在第 (K) 欄填報扣除款額。

59.

第 (H)、(I)、(J) 及 (K) 欄的合計款額不可超出第 (G) 欄填報的款額。60.

61. 合資格知識產權名稱及註冊或申請註冊日期必須與該納税人在累算知識產權收入或知識產權處置收益的課税年度的 
IR1478 表格及 / 或補充表格 S19 填報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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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跨國企業實體（附註 2）在評税基期內有以下情況，須填妥本補充表格，並連同其利得税報税表一併提交：
該實體在香港收取指明外地收入（附註 7 ）；或
(a)
(b)
指明外地收入（附註 3）累算歸於該實體；
「跨國企業集團」指任何包括至少一個並非位於或設於最終母實體所屬管轄區的實體或常設機構的集團。「跨國企業實體」是某跨國企業集團或其中的實體，或代表該集團或其中的實體行事的人。
2.
「指明外地收入」指在香港以外地區產生或得自香港以外地區的任何利息、股息、處置收益（附註 14）或知識產權收入（附註 13），但不包括累算歸於：
3.
其應評税利潤按除《税務條例》（第 112 章）第 14A(1) 條以外的寬減條文（第 19CA 條所界定者）指明的税率而予以徵税的實體的利息、股息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b)
受規管財務實體（附註 4 ）的利息、股息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a)
其應評税利潤根據《税務條例》第 20AC、20ACA、20AN 或 20AO 條獲豁免徵税的實體的利息、股息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c)
其豁免款項根據《税務條例》第 23B(4AA) 條可從賺取或應累算的有關款項中撇除的船舶擁有人的利息、股息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或
(d)
附註 47(c) 或 (d) 所述有關外地收入的情形發生。
(c)
附註及說明 – 補充表格(S19)
如屬以下情況，指明外地收入須視作其在香港收取 （附註 7 ）的課税年度評税基期內，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及不是由出售資本資產產生的收入：
《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 第 2(1) 條所界定的認可機構；或
(b)
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 獲授權的保險人（該條例第 2(1) 條所界定者）、勞合社或獲認可的承保人組織；
(a)
「受規管財務實體」指：
4.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 第 V 部獲發牌經營該條例附表 5 第 1 部所界定的任何受規管活動的實體。
(c)
6.
而又是得自或附帶於：
就上述 (a) 項的實體而言 — 該實體作為受規管財務實體的業務；
(i)
就上述 (b) 及 (c) 項的實體而言 — 產生該等獲寬減或豁免的應評税利潤的活動；
(ii)
就上述 (d) 項的實體而言 — 產生該等豁免款項的活動；
(iii)
在下列情況，某筆指明外地收入須視作在香港收取： 
7.
《税務條例》第 15、15D 及 15F 條不適用於該收入；及
(b)
該收入由在香港經營某行業、專業或業務的跨國企業實體收取；
(a)
該筆款項被用於購買動產（如設備、原材料等），而該動產被帶進香港。 
(c)
該筆款項被用於償付就在香港經營行業、專業或業務而招致的任何債項；或
(b)
該筆款項是匯入、傳送或帶進香港的；
(a)
8.
評税基期須與利得税報税表上所填報的期間相同。
跨國企業實體不符合《税務條例》第 15K、15L、15M 及 15OA 條所訂明的例外情況，即經濟實質要求（如該收入為利息、股息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附註 16 ））、關聯要求（如該收入為合資格一般知識產權收入或合資格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持股要求（如該收入為股息或股權權益處置收益 （附註 16 ））及集團內部轉讓寬免（如該收入為處置收益）。
(c)
就上述 (e) 項的實體而言 — 該實體作為買賣商的業務。
(iv)
買賣商（附註 5 ） 的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e)
「買賣商」指任何在其通常業務運作時出售或要約出售財產的實體。「財產」指動產或不動產。
5.
當指明外地收入按照適用的會計原則於某跨國企業實體的賬目內確認為收入時，該指明外地收入即被視為累算歸於該實體。 
9.
「香港居民人士」指根據《税務條例》第 50AAC(1) 條屬香港税務居民的人。
10.
11.
利息收入包括源自銀行存款、借出款項或持有債務票據而取得的利息。 
12.
按照以下情況斷定非香港居民人士是否在香港設有常設機構：
就無安排地區的居民而言，須按照《税務條例》附表 17G 第 3 部斷定。
(b)
就已與香港訂立雙重課税安排（“安排”）而該安排已生效的地區（“有安排地區”）的税務居民而言，須按照有關安排下的有關條款斷定；或
(a)
「知識產權收入」指得自《税務條例》第 15H(1) 條所訂明的知識產權的收入。該收入是得自展示或使用該知識產權、或展示或使用該知識產權的權利（不論在香港或在香港以外地方），或傳授或承諾傳授與使用該知識產權有直接或間接關連的知識 （不論在香港或在香港以外地方）。「合資格知識產權」指 (a) 根據《專利條例》（第 514 章）或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法律批予的專利；(b) 根據第 514 章或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法律提出的專利申請；或 (c) 根據《版權條例》（第 528 章）或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法律存在於軟件中的版權。一般來說，「合資格知識產權」只涵蓋專利和其他在功能上等同專利的知識產權，惟該等知識產權須受法律保障，並通過類似的審批和註冊程序（例如受版權保護的軟件）。與營銷相關的知識產權（例如商標和版權），屬不合資格知識產權。該納税人須填報兩類知識產權收入各自的總額。
13.
「處置收益」指知識產權處置收益（附註 15 ）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附註 16）。第 2.2.4 項填報的處置收益款額應為應用《税務條例》第 15OA(3) 條所訂明的集團內部轉讓寬免 （附註 45）前，得自出售財產的收益或利潤款額。
14.
「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指在 2024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得自知識產權的出售的收益或利潤。
15.
16.
「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指得自財產的出售的收益或利潤，但不包括知識產權處置收益。只有在下列日期或之後取得的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才包括在指明外地收入涵蓋的範圍內：
其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 2024 年 1 月 1 日
股權權益處置收益（即得自某實體的股權權益（合夥權益除外）的出售的收益或利潤） — 2023 年 1 月 1 日
(b)
(a)
本表格中所指的事先裁定是局長根據《税務條例》第 88A 條裁定，接納該納税人在指定期間內的外地利息、股息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在指明情況及安排下符合經濟實質要求。局長就符合經濟實質要求的意見是在有關修訂條例施行前推行的過渡措施。評税基期須包含在該裁定或意見適用的指定期間內。
17.
「純股權持有實體」指 (a) 僅持有其他實體中的股權權益，及 (b) 僅賺取股息、股權權益處置收益及取得、持有或出售股權權益所附帶的收入的實體。純股權持有實體須遵從以下條例之下每項適用的註冊及存檔規定：
18.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2 章）；
(a)
《有限責任合夥條例》（第 37 章）；
(b)
《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 章）；
(c)
《公司條例》（第 622 章）。
(d)
「指明經濟活動」指：
19.
就屬純股權持有實體 （附註 18）的跨國企業實體而言，持有和管理該實體在其他實體中的股權參與；或
(b)
就不屬純股權持有實體的跨國企業實體而言，就該實體取得、持有或處置的任何資產而作出所需的策略決定；及就上述資產管理及承擔主要風險。
(a)
若指明經濟活動是由該納税人的員工在香港進行，需在標題項「該納税人」下就第 3.4(e) 至 (g) 項的適當空格內加上「P」號，以提供為其進行有關活動的員工的資料及為進行有關活動而招致的營運開支總款額。營運開支款額須包括與有關活動相關的員工薪酬。 
20.
若指明經濟活動是納税人安排透過外判實體在香港進行，需在標題項「外判實體」下就第 3.4(e) 至 (g) 項的適當空格內加上「P」號，以提供： 
21.
就外判實體只為該納税人進行指明經濟活動的外判安排 — 外判實體為該納税人在香港進行指明經濟活動而聘用的員工的資料及支付予外判實體的酬金﹝或外判實體招致的營運開支﹞總款額。 
(a)
(b)
就外判實體為該納税人及其所屬跨國企業集團的其他跨國企業實體進行指明經濟活動的外判安排 — 外判實體為該納税人及該等其他跨國企業實體在香港進行指明經濟活動而聘用的員工的資料及支付予外判實體的酬金﹝或外判實體招致的總營運開支﹞總款額。
若指明經濟活動部分是由納税人自身進行，部分則由外判實體進行，需在兩標題項「該納税人」和「外判實體」下就第 3.4(e) 至 (g) 項的適當空格內加上「P」號。為進行指明經濟活動而招致的營運開支款額應包括有關員工的薪酬總額及支付予外判實體的酬金（或外判實體招致的營運開支）總款額。在兩標題項「該納税人」和「外判實體」下提供的員工數目及營運開支不得重複計算。 
22.
若納税人擬根據經濟實質要求就本課税年度新類別的指明外地收入申請豁免徵税，但納税人取得的裁定或意見沒有涵蓋該類別的收入，則該裁定或意見中指明的情況會被視為無效。故此，你需在第 3.3(c) 項「否」的空格加上「P」號，並就所有外地利息、股息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的經濟實質要求，填報第 3.4 項所需的資料。
該外判實體以標題項「外判實體」下第 3.4(e) 項所述的員工總人數及第 3.4(g) 項所述的營運開支款額為其進行指明經濟活動的跨國企業實體的總數目。就附註 21(a) 所述的外判安排，填報的數目應為「1」（即該納税人）。就附註 21(b) 所述的外判安排，實體數目應包括該納税人及該等其他跨國企業實體。 
23.
24.
25.
26.
27.
「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的例外部分」是《税務條例》第 15I 條不具效力以使其須課利得税的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附註 25）。其須按照以下公式確定： 
例外部分 = 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 × 適用於該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的研發分數
「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指：
合資格一般知識產權收入 （附註 26 )；或
(a)
(b)
合資格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附註 27 )。
「合資格一般知識產權收入」指就以下事項而得自合資格知識產權 （附註 13）的收入 — 
（不論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展示或使用該知識產權，或（不論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展示或使用該知識產權的權利；或
(a)
(b)
傳授或承諾傳授下述知識：與（不論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使用該知識產權有直接或間接關連的知識。
「合資格知識產權處置收益」指得自合資格知識產權（附註 13）的出售的收益或利潤。
28.
「合資格知識產權」的定義見附註 13 。合資格知識產權的數目可以涵蓋相同發明或類似技術內容的專利組別或專利集合點算。該納税人須就第 4.3 項涵蓋的每一項合資格知識產權，填報第 4.4 及 4.5 項。你可在本表格提交最多20 項合資格知識產權的詳情。假如合資格知識產權的數目超過 20 項，請以同一格式另紙提交其餘合資格知識產權的詳情。請在附頁註明你的檔案號碼、有關課税年度及加上備註「補充資料」，並在該附頁的末端簽署。
如有關合資格知識產權是已註冊的專利，日期應為該專利的註冊日期。如有關合資格知識產權是專利申請，日期應為該納税人向香港的知識產權署或外地的同等機構提交專利註冊申請的日期。如有關合資格知識產權是存在於軟件中的版權，請在第 4.4(c) 項填報「99/99/9999」。
29.
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25 課税年度評税基期的最後一日期間，如跨國企業實體有合資格一般知識產權收入累算歸於它，但它沒有足夠紀錄以追查有關合資格知識產權的研發開支，它可採用《税務條例》附表 17FC 第 10 條訂明的過渡安排以確定研發分數 （附註 34 ）。即是在計算研發分數時，公式中的合資格研發開支（附註 32）和不合資格開支 （附註 33 ）分別為該實體在合資格一般知識產權收入累算歸於它的本課税年度評税基期的最後一日結束的 3 年期間，就其任何知識產權招致的合資格研發開支和不合資格開支。
30.
31.
附註 30 所述的過渡安排亦適用於在 2024 年 1 月 1 日 至 2025/26 課税年度評税基期的最後一日期間內，累算歸於某跨國企業實體的合資格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合資格研發開支」（“QE”）指該納税人就與標的知識產權有關連的研發活動招致的開支，而該等研發活動：
32.
是由該納税人進行的；
(a)
是由不相聯人士代表該納税人進行的；或
(b)
是由該納税人的相聯人士（屬香港居民人士者）在香港代表該納税人進行的。
(c)
「合資格研發開支」不包括利息支付；為任何土地或建築物而作的支付，或為任何改建、增建或擴建任何建築物而作的支付；及標的知識產權的收購成本。有關詳情，可參閱《税務條例》附表 17FC 第 5 條。
「不合資格開支」（“NE”）包括以下開支：
33.
該納税人就與標的知識產權有關連的研發活動（附註 32）招致的開支，而該等研發活動：
(b)
標的知識產權的收購成本；
(a)
(ii)
是由該納税人的相聯人士（屬非香港居民人士者）代表該納税人進行的；或
(i)
「不合資格開支」不包括利息支付；及為任何土地或建築物而作的支付，或為任何改建、增建或擴建任何建築物而作的支付。有關詳情，可參閱《税務條例》附表 17FC 第 6 條。
是由該納税人的相聯人士（屬香港居民人士者）在香港以外地方代表該納税人進行的。
研發活動是 - 
為拓展知識而進行的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方面的活動；
(a)
為任何可行性研究或就任何市場、工商或管理事務的研究而進行的系統性、調查性或實驗性的活動；
(b)
在有機會取得新的科學或技術上的知識及理解的情況下進行的原創性及經規劃的調查；或
(c)
在任何新的(或經相當程度的改進的)物料、裝置、產品、程序、系統或服務的商業生產或運用前，將研究所得或其他知識，應用於為生產或引進該等物料、裝置、產品、程序、系統或服務而作的方案或設計。
(d)
如在標的出售作出之時，出售方及取得方是彼此相聯的 （附註 37 ），則標的出售屬集團內部轉讓。
36.
它們當中其中一個，對另一個享有相聯權益（附註 38 )；或
(b)
(a)
如符合以下情況，則兩個實體是彼此相聯的 — 
37.
第三個實體對該兩個實體享有相聯權益。
甲方享有乙方中的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的至少 75%，或享有關於乙方的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的至少 75%；或
(b)
(a)
如符合以下情況，則某實體（甲方）對另一實體（乙方）享有相聯權益 — 
38.
甲方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乙方中的表決權的至少 75%，或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關於乙方的表決權的至少 75%，或直接或間接有權控制乙方中的表決權（或關於乙方的表決權）的至少 75% 的行使。
該納税人是香港居民人士（就公司而言，是指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公司，或（如在香港境外成立為法團）為通常在香港加以管理或控制的公司），或是在香港設有常設機構的非香港居民人士；及
(a)
在以下情況，持股要求免税安排適用於外地股息及股權權益處置收益（即有關收入可繼續獲豁免徵税）：
39.
在符合《税務條例》第 15N 條訂明的反濫用規則（即切換規則、反混合錯配規則及主要目的規則）的情況下，持股要求免税安排方具效用。
該納税人在緊接有關股息或處置收益累算歸於它之前的不少於 12 個月的期間，持續持有有關獲投資實體不少於 5% 的股權權益。
(b)
「基礎利潤」就某標的獲投資實體（附註 43 ）派發的股息而言，指該實體用以支付該股息的利潤。
41.
如某款額在香港以外地區須被徵收性質上與《税務條例》下的利得税大致相同的税項，而該税項適用税率或最高的適用税率等同或高於 15%，該款額即屬在香港以外地區須被徵收合資格類似税項。
40.
有關下游收入可包括得自標的獲投資實體以下 4 個層級的直接或間接獲投資實體的基礎股息和下游利潤。
如該下游利潤全部或部分由股息組成 — 該等股息。
(c)
是透過以下實體而得自該標的獲投資實體的間接獲投資實體的利潤的：該標的獲投資實體的另一獲投資實體，
(ii)
是從該標的獲投資實體的直接獲投資實體的利潤支付的；或
(i)
如該基礎股息 — 
(b)
該基礎股息；
(a)
「有關下游收入」就某標的獲投資實體（其基礎利潤全部或部分由股息（基礎股息）組成者）而言，指：
42.
該等利潤（下游利潤）；或
「標的獲投資實體」就收取股息的跨國企業實體而言，指派發該股息的實體。
43.
一般税率指獲投資實體就本課税年度派發外地股息予該納税人的相關收入或利潤在其所處的管轄區須課繳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但如相關收入或利潤根據特殊税法以低於主法例訂明的税率徵税，而該較低的税率並非為鼓勵實質經營活動的税務優惠，則一般税率為該特殊法例中規定的最高税率。
44.
若集團內部轉讓寬免適用，《税務條例》第 15OA(3) 條訂明，出售方須視作已以一代價出售標的財產，其款額會確保沒有任何收益或虧損會累算歸於出售方。有關集團內部轉讓寬免適用的情況，可參閱附註 35。
45.
發生附註 47(c) 所述有關外地知識產權收入的情況；或
符合附註 6 所列的條件；
(b)
(a)
指明外地收入在下列情況下須就本課税年度課徵利得税：
46.
(c)
發生附註 47(d) 所述有關處置收益的情況。
34.
QE × 130% QE + NE
合資格知識產權的「研發分數」須按照以下公式確定，上限為 100%：
如符合以下情況，則集團內部轉讓寬免適用於處置收益：
35.
某跨國企業實體（出售方）在香港收取的指明外地收入，屬處置收益；
(a)
該筆收益得自某項屬集團內部轉讓（附註 36）的出售（標的出售）；
(b)
標的出售所關乎的財產（標的財產）由某實體（取得方）取得；及
(c)
在標的出售作出之時，出售方及取得方兩者均須被徵收利得税。
(d)
該納税人在評税基期內在香港收取得自知識產權﹝合資格或非合資格﹞的外地知識產權收入或知識產權處置收益；
(b)
該納税人在評税基期內在香港收取外地利息、股息或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而它未有取得有關經濟實質要求的事先裁定或局長意見，或所取得的事先裁定或局長意見不適用於所收取的收入的累算年度；
(a)
如該納税人符合下列情況，須填報附表 A：
47.
就某項專利申請的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的例外部分在以前的課税年度根據《税務條例》第 15L 條訂明的例外情況獲豁免利得税，但該項專利申請在評税基期內被撤回、放棄或拒絶；或
(c)
你須將已填妥的表格匯出為 XML 檔案，經香港政府一站通的「税務易」上傳該 XML 檔案，並作電子提交。如你不選擇以電子方式或半電子方式提交利得税報税表，你須列印及簽妥由「税務易」匯出的文本核對表（包含上傳的 XML 檔案詳情及二維碼），並將它連同利得税報税表一併提交，才完成整個提交程序。本補充表格的核對表必須由簽署報税表的同一人士簽署。
48.
該納税人在之前的課税年度收取得自出售財產（標的出售）予某相聯實體（取得方）的處置收益，根據《税務條例》第 15OA(3) 條訂明的集團內部轉讓寛免無須課徵利得税，但在評税基期內發生任何下述有關處置收益的事件：
(d)
在標的出售之後 2 年內，該納税人及取得方不再是彼此相聯的。
在標的出售之後 2 年內，該納税人或取得方已不再根據《税務條例》而須被徵收利得税；或
(i)
(ii)
該納税人只需在附表 A 填報上述 (a) 至 (d) 項所涉及的指明外地收入的資料。得自不同知識產權的外地知識產權收入及知識產權處置收益需分行列出。你可在本表格提交最多 20 行的資料。假如須提交的資料超過 20 行，請以同一格式另紙提交其餘資料。請在附頁註明你的檔案號碼、有關課税年度及加上備註「補充資料」，並在該附頁的末端簽署。
49.
「在香港收取」的定義見附註 7。就處置收益，填報的款額應為從出售財產所得的變現收益或利潤並在香港收取的總款額。就其他指明外地收入，填報的款額應為該項收入在香港收取的總款額。就附註 47(c) 所述情况，應填報有關專利申請在之前的課税年度屬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的例外部分而獲豁免利得税的款額。
50.
就每一類指明外地收入，你須就累算該收入的每一個課税年度填報詳情。例如：若納税人在評税基期內在香港收取於前兩個課税年度累算歸予它的外地利息，而該利息須在收取的年度課徵利得税；它須就有累算利息收入的前兩個課税年度，分兩行填報所需資料。
51.
此欄填報的款額為在香港收取的指明外地收入，因符合經濟實質要求（如該收入為利息、股息及非知識產權處置收益）、關聯要求（如該收入為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持股要求（如該收入為股息及股權權益處置收益）及 / 或集團內部轉讓寬免（如該收入為處置收益）的條件，而無須課徵利得税的款額。就得自研發分數少於 100% 的合資格知識產權的外地知識產權收入或知識產權處置收益而言，非應課税款額為有關收入在香港收取的款額乘以研發分數而算出的款額。
52.
如某項指明外地收入沒有應課税款額，則無需就該項收入填報第 (E) 至 (K) 欄的所需資料（即歸因於應課税款額的利潤或虧損及雙重徵税抵免或扣除）。
53.
歸因於應課税款額的利潤或虧損是指明外地收入在扣除為產生該收入而招致的支出及開支、及已納入結餘課税或免税額計算的純利或虧損款額。在填報第 (E) 及 (F) 欄時，關乎某一類指明外地收入的虧損額不得用以抵銷關乎另一類指明外地收入的利潤。
若有關收入屬處置收益（標的處置收益），而該處置收益是該納税人得自出售從某相聯實體（出售方）在集團內部轉讓安排中購入的財產，並且《税務條例》第 15OA(3) 條所訂明的集團內部轉讓寬免（附註 45）適用於出售方的處置收益（集團內部處置收益），則以下項目須視作該納税人招致，或對該納税人作出 / 是給予該納税人的：
就集團內部處置收益經指示對出售方作出的結餘課税或給予出售方的結餘免税額，而若非因為《税務條例》第 15OA(3) 條的實施，該項結餘課税或結餘免税額便可在計算出售方的應評税利潤或虧損的款額時獲計算在內，該項結餘課税或結餘免税額須視作是經指示對該納税人作出的或是給予該納税人的，並須視作是關乎標的處置收益的。
出售方在產生集團內部處置收益的過程中招致的支出或開支，而若非因為《税務條例》第 15OA(3) 條的實施，可於利得税下扣除，則該項支出或開支須視作由該納税人在產生標的處置收益的過程中所招致的；
(b)
(a)
如符合以下情況，則須填報此部分：
54.
有關收入屬處置收益，而該處置收益是該納税人得自出售從某相聯實體（出售方）在《税務條例》第 15OA 條適用的集團內部轉讓安排中購入的財產，而出售方已在香港以外地區就其處置收益繳付税款，該税款若非因為《税務條例》第 15OA(3) 條的實施，便會容許用作抵免出售方在香港須就其處置收益而繳付的税款。
該納税人有歸因於指明外地收入應課税款額的利潤，並就該利潤已繳付外地税項；或
(b)
(a)
如該納税人是香港居民人士，並擬根據有關安排就其在第 (G) 欄填報的外地税款申索雙邊税收抵免（即在有安排地區繳付的税款），它應在第 (H) 欄填報該税收抵免款額。
56.
如該納税人是香港居民人士，並擬就其在第 (G) 欄填報的外地税款申索單邊税收抵免（即在無安排地區繳付的税款），它應在第 (J) 欄填報該税收抵免款額。
58.
如該納税人是香港居民人士，並擬就其在第 (G) 欄填報的外地税款申索單邊税收抵免（即在有安排地區就基礎利潤或收入繳付的税款，但有關安排不容許就該等利潤或收入作税收抵免），它應在第 (I) 欄填報該税收抵免款額。
57.
第 (G) 欄需填報就指明外地收入的應課税款項，而繳付的外地税項的款額。如有關收入是該納税人收取的股息，第 (G) 欄填報款額為就該股息繳付的外地税款及就歸因於該股息的基礎利潤或收入所繳付的外地税項的款額總和。有關外地税款最多可計算至該納税人持有股權的 5 個層級的串連實體所繳付的外地税款，條件是該納税人須在獲投資實體派發股息時，擁有該實體中的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的至少 10% ，或擁有關於該獲投資實體的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的至少 10%；或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該獲投資實體中的表決權的至少 10% ，或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關於該獲投資實體的表決權的至少 10%，或直接或間接有權控制任何上述表決權的行使。
55.
如該納税人是非香港居民人士，未能就第 (G) 欄填報的已繳税款扣減税收抵免，並擬就該外地税款申索扣除，它應在第 (K) 欄填報扣除款額。
59.
第 (H)、(I)、(J) 及 (K) 欄的合計款額不可超出第 (G) 欄填報的款額。
60.
61.
合資格知識產權名稱及註冊或申請註冊日期必須與該納税人在累算知識產權收入或知識產權處置收益的課税年度的 IR1478 表格及 / 或補充表格 S19 填報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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